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高政办发〔圆园22〕18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对 2022 年全市货运源头企业进行公示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及驻高各有

关单位，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山西省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领导组《关于印发<治理非法

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晋治超字〔2007〕1号）

要求，现对全市 2022年货运源头企业进行公示。按照“乡镇管辖

区、行业管企业、运管重巡查”的要求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派驻专人对

辖区内的货运源头企业进行监管，相关行业单位要对本单位所管

辖的货运源头企业派驻监管人员进行监管，市交通运输局要对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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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源头站点及大型、重要的货运源头单位实行运管人员派驻，进行

现场管理，并对一般货运源头单位进行巡查监管。

附件：高平市 2022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5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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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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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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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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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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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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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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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2 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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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6 日印发


